
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工作组管理办法 

（修订） 

（2019 年 12 月 6 日 第十二次工作组全会审议）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根据《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章程》，按照工业

互联网技术领域和专业范围，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设立若

干工作组，组织会员单位开展工业互联网技术、标准和产

业研究，推进技术、产业与应用研发，开展试点示范、国

际合作。 

第二条  工作组的设立、调整或撤消，经工作组全会审

议，由联盟秘书处报请联盟常务理事会决定。 

第二章  工作组组织及活动 

第三条  工作组在联盟确定的技术领域或专业范围内，

以会议形式，开展活动。 

第四条 按照联盟安排，工作组每年召开全会，各工作组

在全会期间召开本工作组会议，并可根据工作需要，独立

召开工作组会议。工作组每年至少召开 2 次工作组会议。 

第五条  工作组设主席一名（或联执主席若干名），副

主席若干名。 



第六条  根据联盟工作需要，工作组下可设特设组，对

重点、热点问题开展前期预研。特设组研究周期为 2 年。

研究周期满后，可视工作情况对特设组进行关闭，或保

留，或上升为工作组，或合并到对应工作组内继续有关工

作。 

第七条  特设组设主席一名（或联执主席若干名），根

据需要设副主席若干名。 

第八条  联盟指派秘书处工作人员对口工作组工作。 

第九条  当一个议题需要在一个以上的工作组进行研究

时，相关工作组可召开联合会议。需要时，可成立联合工

作组。 

第三章  工作组/特设组工作任务 

第十条  按照联盟总体要求，根据本工作组/特设组工作

范围，编制工作组/特设组年度工作计划，提交全会通过。 

第十一条  提出具体项目计划，组织成员单位开展具体

项目的讨论及实施。 

第四章  主席/副主席职责、条件及任期 

第十二条  职责 

（1）按照联盟总体要求，研究提出工作组年度工作计

划，并组织工作组开展活动，完成工作组的工作任务； 



（2）准备并主持工作组会议，协调解决工作组活动中

的争议和技术问题，起草会议纪要； 

（3）协调、指导本工作组下的特设组工作，协商、推

荐特设组主席/副主席人选； 

（4）向全会报告工作。 

（5）联执主席相互协调，每位联执主席至少牵头承担

一项组内重要工作事项。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，主动牵头

承担至少一项组内工作事项或主席交办事项。 

第十三条  条件 

（1）熟悉本专业技术并热心联盟工作； 

（2）较好的组织协调能力； 

（3）工作认真负责，公平公正、作风民主； 

（4）所在单位支持和保证主席工作条件和工作时间。 

（5）主席不可兼任其他组的主席或副主席。副主席可

兼任另一工作组/特设组的副主席职务。 

第十四条  任期 

工作组主席/副主席由成员单位推荐，联盟常务理事会

审议通过。特设组主席/副主席由工作组主席/副主席或成

员单位提名，联盟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。主席/副主席每届

任期 2 年，可以连选连任。主席/副主席任期满时或在主席

任期内需要更换主席时，由本组提出，或由主席/副主席本

人提出，由常务理事会通过，产生新主席/副主席。 



第五章  主席/副主席工作细则 

第十五条     主席作为工作组的负责人，应坚持公开、公

平、公正和协商一致的原则，以严谨的科学态度、灵活高

效的协调处理方式投入到其所承担的工作中。 

第十六条     主席应会同副主席拟订工作组会议议程、提

出会议讨论的有关文件草案、做好相互职责的协调分工，

包括：主持工作组会议、协调技术争议、落实项目进度、

起草会议纪要等，会议纪要应在会议结束前提交全会通

过。对于需要协调的问题要事先协商，达到统一，避免会

上意见分歧。 

工作组之间联合召开的会议应由组织各方成员共同参

加，相关主席共同主持会议。 

第十七条     对工作组所出现的新技术热点、技术争议和

遗留问题等，主席应及时向全会汇报。 

第十八条     主席/副主席在任期内的本工作组会议均应

到会。主席/副主席本人不能到会时，可指派人员到会。全

年各次工作组会议均缺席的主席/副主席视为自动放弃该职

务。 

鼓励主席/副主席积极参加本工作组下特设组活动。 

凡任期内自动放弃职务的主席不能作为下一任期各职务

的候选人。 

第六章  附则 

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自工作组全会通过之日起执行。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联盟秘书处负责解释。 

 


